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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服務協議1 

 

長者鄰舍中心 

（2023 年 10 月 1 日生效） 

（中文譯本） 

 

I. 服務定義 

 

簡介 

 

1. 長者鄰舍中心是一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以鄰舍為基礎，為在社區的長者

建立非正規的社區支援網絡及提供正規的社會服務。 

 

目的及目標 

 

2. 長者鄰舍中心的最終目標是使長者繼續在社區過著健康、受尊重及有尊嚴

的生活，強化他們積極及有所貢獻的角色，並凝聚公眾力量，共同建立一個關

懷長者的社區。 

 

服務性質及內容 

 

3. 長者鄰舍中心須按照相關服務項目的服務規格所訂明，提供一系列服務予長

者、護老者及整體社區，包括認知障礙症照顧服務的全面服務。此外，長者鄰舍

中心須與區內持份者協作，包括醫療衞生界別，例如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站、

長者康健中心、健康外展隊、衞生署轄下之長者健康服務，以協助長者在社區安

享晚年。 

 

服務對象 

 

4. 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營辦者須為居於根據區議會劃分的某指定區域且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服務。服務營辦者亦須為全日或部份時間照顧長者的正

規及非正規護老者提供支援，並為整個社區提供教育性及發展性活動。 

 

 

II. 服務表現標準 

 

5.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基本服務規定和服務量／服務成效標準。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ovt_preparedness_and_response_plan_for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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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服務規定 

 

6.  長者鄰舍中心須每周至少運作 6 天及每周最少 48 小時，可靈活運作以妥善

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7.  長者鄰舍中心的運作須由註冊社工監督及指導。 

 

服務量標準  

 

8.  服務營辦者須每季向社會福利署（社署）報告服務量。 

 

服務量 

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的平均會員人數。 400 

2 一年內的每節的平均出席人數註 1。 60 

3 一年內舉辦的小組註 2、活動及計劃的總數： 220 

a. 一年內舉辦 (i) 至(vii) 類別的小組、活動及計劃的

總數： 

140 

(i)   推廣長者「健康與積極樂頤年」、生理、心理及

社交健康； 

 

110 

(ii)   滿足長者的教育及發展需要； 

(iii)   滿足長者的社交及康樂需要； 

(iv)   推廣頤年健康教育註 3； 20 

(v)    推廣活躍頤年註 4； 5 

(vi)   推廣退休生活規劃註 5；以及 3 

(vii)   推廣樂齡科技 2 

b. 義工招募、發展及服務； 40 

c. 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包括互助支援小組及培訓活

動等； 

40 

4 一年內的義工註 6 總數。 100 

                                                 
註 1 出席人數包括實體出席和線上參與的小組、活動及計劃的人數。 
註 2 小組包括封閉式小組(固定會員參與) ，與及開放式小組，但不包括例會。 
註 3 健康頤年意旨在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減低老齡疾病風險。健康頤年包括推廣健康教育、保健計劃等，

其宗旨為減低老齡疾病風險、提供一般病患、以及長者營養、均衡飲食等知識。 
註 4 活躍頤年意旨向長者提供所需的支援、撥款和設施，促使長者透過自編小組模式加強其自主能力，從

而主動組織及管理自身學習及義工事宜。 
註 5 退休生活規劃意旨協助將近或已退休長者擬訂退休規劃，享受更優質退休生活。退休生活規劃包括財

務規劃、退休後生活適應、與家人相處技巧、發展個人興趣等。 
註 6 義工包括長者義工、婦女義工、退休人士義工、以及其他義工。由每財政年度四月一日開始，重新計

算義工總數。然而，前一年一直服務以及願意繼續服務之義工人數，可納入翌年之計算，但注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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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 

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5 一年內活躍輔導個案  

a. 有議定計劃註 7 的活躍輔導個案的每月平均數目（每

月活躍輔導個案數目總和÷12）；以及 

100 

b. 活躍輔導個案的流轉率（完結個案總數÷已處理及

正在處理的活躍輔導個案總數 x 100%）； 

20% 

6 一年內服務的護老者註 8 總數。 140 

7 為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提供的服務：  

a. 每月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活躍個案的平均數目

（每月活躍個案數目總和÷12）; 

35 

b. 一年內處理的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個案的流轉率

（完結個案總數÷已處理及正在處理的個案總數 x 

100%）。 

20% 

8 一年內就服務推廣及／或建立策略夥伴關係而與地區

持份者舉辦的活動總數註 9。 

16 

9 一年內進行「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interRAI-

Home Care version 9.3) 註 10 的總數
註 11。 

45 

10 認知障礙症相關服務：  

a. 接受過認知障礙症相關訓練的人士總數； 30 

b. 認知障礙症公眾教育計劃／活動總數； 10 

c. 為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或護老者提供支援及

訓練的計劃／活動總數； 

6 

d. 為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或護老者提供支援及

訓練的小組總數註 12； 

3 

e. 為員工提供認知障礙症訓練的課程註 13 總數。 15 

                                                 
一名義工只可在每年計算一次。 

註 7 議定計劃應涵蓋服務使用者之需要、目標、已識別之行動、達到目標所需之時限、以及檢討計劃。 
註 8 護老者在此意旨有參加長者地區中心舉辦的支援小組、活動及計劃。每年結算已提供服務之護老者

時，每一位護老者只可計算一次。 

   例：李先生曾參加於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舉辦的護老者支援小組，亦曾於 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5 月參加過兩個支援活動。當結算服務量指標 6 時，應把李先生的紀錄在 2023 年 11 月登記為 1 (在

2023／24 只有此項紀錄) 。此外，李先生的紀錄會在 2024 年 5 月登記為 1 (在 2024／25 只有此項紀

錄) 。 
註 9 有關活動應只限地區持份者參與，而不包括為長者提供之外展及支援服務。地區持份者的例子如地區

婦女團體、教會、社會保障辦事處等。與地區持份者一般電話聯絡或短暫接觸則無需計算。 
註 10 「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9.3 版本或社署現時採用的「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版本。 
註 11 如未能達至議定水平，社署會考慮其實際情況如轉介的數目等。 
註 12 三個小組之中，最少其中一個小組有護老者參與。 
註 13 每節培訓課程時間應不少於 4 小時，而 1 小時的課程應計算為 0.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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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 

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1 為有需要的護老者提供的服務註 14：  

a. 一年內為有需要的護老者舉辦的支援小組總數； 4 

b. 一年內為有需要的護老者舉辦的培訓活動及計劃

的總數； 

15 

c. 為有需要的護老者提供包括義工探訪、接 送服務及

短暫看顧長者服務(家居為本或中心為本)等支援服

務的總數； 

100 

d. (i) 一年內服務的有需要的護老者總數註 15； 50 

(ii)一年內服務的有需要護老者的流轉率；以及 20% 

 

服務成效標準 

 

9.   服務營辦者須於每三年向社署報告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

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1 服務使用者滿意中心服務的百分率（須進行樣本數目

達 160 或不少於會員總數 30%的調查） 
70% 

2 護老者註 16 滿意中心服務的百分率（須進行樣本數目

不少於接受服務的護老者總數 30%的調查） 
70% 

3 長者義工滿意其義工服務及／或組織中心活動的百

分率（須進行樣本數目不少於長者義工總數 30%的調

查） 

70% 

4 護老者在接受服務後，照顧長者的壓力得以減低的百

分率（平均計算所有以減低護老者壓力為目標的計劃

／小組的達標水平） 

70% 

5 服務使用者的支援網絡得以擴大的百分率（須進行樣

本數目達 160 或不少於會員總數 30%的調查） 
70% 

6 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護老者滿意小組提供的支援

及訓練的百分率 

75% 

                                                 
註 14 有需要的護老者指照顧體弱長者(即 60 歲或以上行動不便、健康欠佳或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而本身

有殘疾、肩負重擔或已屆高齡，並有社交及情緒支援需要的護老者。 
註 15 每年結算已有需要之護老者時，每一位護老者只可計算一次。 
註 16 每年結算已提供服務之護老者時，每一位護老者只可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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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7 有需要的護老者滿意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百分率 75% 

 

質素 

 

10.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11. 社署會按《津貼及服務協議通用章節》的規定，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

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IV. 津助基準 

 

12.  津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服務營辦者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津貼 

 

13. 在指定時限內，服務營辦者將每年按整筆撥款模式獲發津助。整筆撥款已

考慮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註冊社工及支援人員的公積金，以及其他適用於項目

營運的「其他費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關運作開支，包括僱員補償保險及公

眾責任保險）及認可收費（如有的話）。獲社署認可提供津助活動處所的租金及

差餉，將按實際費用另行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 

 

14. 服務營辦者可靈活使用獲發的整筆撥款，但必須遵從最新《整筆撥款手冊》、

有效的《整筆撥款通告》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及程序向機構發出的有效管理建議書

及通函就使用津助所載列的指引（如適用），以及個別服務相關指引。整筆撥款

或會有所調整，包括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調整，以及因應物價調

整因素(現為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而調整「其他費用」。政府不會承擔因計劃所引致

而超出核准津助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響的責任。 

 

發放款項安排、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規定 

 

15.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後，將會每月獲發整筆撥款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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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服務營辦者須負責維持穩建有效的財務管理系統，包括預算規劃、推算、會

計、內部控制及審計。服務營辦者須妥善備存與項目有關的收支帳簿、記錄及證

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17. 服務營辦者須根據最新的《整筆撥款手冊》訂明的規定，提交由持有《專業

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所界定的執業證書的會計師所審核的周年財務報告及整

間機構年度財務報表，而有關報告及報表須經兩名機構授權的代表，即董事會主

席／機構主管／機構社會福利服務主管簽署。周年財務報告應以現金記帳方式擬

備，而折舊、員工積存休假等非現金項目不應包括在內。 

 

防貪及誠信規定 

 

18. 服務營辦者有責任確保其管理層、董事會成員及員工遵守《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及相關規定。服務營辦者須禁止董事會成員、員工、代理人及承辦商

在按照《津貼及服務協議》履行職責時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服務營辦者提供

津助服務時，須避免及申報任何利益衝突。 

 

19. 服務營辦者亦須參照防貪及誠信規定的相關指引，在各範疇秉持誠信，包

括但不限於廉政公署制定的《防貪錦囊 - 非政府機構的管治與內部監控》及《與

公職人員往來的試信防貪指南》所載的管治架構、內部監控、財務／資金管理、

採購、人事管理、服務／活動提供、維修工程管理等。 

 

 

V 有效期 

 

20.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協議條件的任何條款，

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時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

在該通知到期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議》。 

 

21.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者達成共

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求。 

 

22. 服務營辦者是否可繼續提供下一期服務，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

要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項目的權利。 

 

23.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會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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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繼續僱用服務營辦者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即將出現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VI 其他資料 

 

24.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以上第 3 段提及的《服務規格》

所載列的規定／承諾，以及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如有的話）。

如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社署會密切監察服務營辦者有

否遵守所有上述文件的規定。 

 

（完） 


